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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优课优酬”奖励实施细则 

为了充分调动学院教师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引导教师更新教育观念、优化

课程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提升课程与课堂教学质量，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优课优酬”奖励原则意见》，学院经研究决定制定“优课优酬”奖励实施细则，在评

定过程中确保“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最大限度的保护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使“优

课优酬”教学激励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一、经济学院“优课优酬”奖励推荐工作小组 

组长：李晓钟 郑海味 

组员：叶仁道 张辽 连升炯 申晓军 冯莺 尹菊琴 教学督导组组长 系主任及专业负

责人 研究生学位点负责人 

秘书组：敖冬梅 宋畑静  

二、经济学院“优课优酬”评定实施总则 

第一条 基本原则 

1.公开透明原则。“优课优酬”奖励按照本科生、研究生开课总门数分别确立最高遴

选门数，并分别申报、汇总、排序及推荐。确保实施过程公开透明，遴选方法科学合理，

操作步骤规范有序。 

2.激励进步原则。实施“优课优酬”奖励目的是促使教师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教学方

法，改善教学效果，提供更高效、更优质的教学服务。 

第二条 遴选范围 

“优课优酬”奖励面向全院承担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含全日制学历留学生)教学任

务的一线教师的课程教学奖励。分别设立“优课优酬”一等奖励、“优课优酬”二等奖励、

“优课优酬”三等奖励三个奖励层次。三个奖励层次课程遴选门数占学期总开课门数的

比重分别为：3%、5%、12%。 

第三条 遴选程序 



1.遴选数量确定。以经济学院每学期的开课门次数的 20%确定总遴选门数。(毕业设

计、分散开展的实践（实习）环节、短学期以及体质测试课程除外) 

2.教师个人申请。学期初学院“优课优酬”申报通知发布后，教师个人提交“优课优

酬”申报表，由工作小组对教师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汇总，在院内公示后将申报材

料报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备案，由学校统一在相关网站进行公告，欢迎广大师生进行观摩

与随堂听课。 

3.学院初评与公示。每学期第 4周之前，学院工作小组对上一学期申报“优课优酬”

的课程综合评价结果进行汇总、排序并推荐，公示后上报学校。 

4.异议申诉与处理。“优课优酬”申报课程综合评价结果及推荐名单公示过程中，申

报者本人或他人持有异议，可向经济学院“优课优酬”奖励推荐工作小组秘书组提出复

议申请。学院推荐工作小组应受理教师复议申请，并提出处理意见。 

5.学校审核与结果公布。学院推荐的优课遴选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学校组织专

家，通过调阅教学文档的方式并结合随堂听课等记录，对学院推荐的课程进行审核，根

据审核结果最终确定“优课优酬”奖励名单。 

第四条 申请条件  

1.主讲教师师德高尚，承担本科或研究生教学任务。主讲教师当学期主讲一门及以

上本科课程，教书育人成效显著，无教学事故及学术不端等行为。 

2.课程基本教学文档齐全完备。教学文档包含教学大纲、授课计划、学生成绩登记

册、教学小结表、成绩单、试卷(或论文、报告)批阅情况等。 

3.课程教学效果综合评价优良。教学效果综合评价由学生评价、同行评价、教学材

料评价、教学异常情况评价等综合评价组成。 

4.优先鼓励国家和浙江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浙江省优秀研究生在线课程、浙江省

课堂教学改革项目、校级通识选修核心课程、校级翻转课堂改革建设项目、新生研讨课、

研究生核心课程等课程改革项目的课程参评。即在各类“优课优酬”奖励申报中，综合

评价得分相同情形下优先奖励上述类型课程。 

第五条 遴选方法 

1.“优课优酬”奖励课程的遴选按照课程“学评教”（A）、“同行评价”(B)、“教

学材料评价”(C)、“教学异常”（D）四部分加权综合量化评价得分从高到低排序，并按

照得分高低排序决定推荐为一等或者二等或者三等奖励。其中，A、B、C三部分权重分

别为 20%、50%、30%。D部分为扣分项。 



2.“学评教”（A）得分根据学院学评教排序赋分，其中排序在前 20%（含）的课

程，学评教计为 100分；排序在 20%-40%（含）的课程，学评教计为 90分；排序在 40%-

60%（含）的课程，学生评教计为 80分；排序在 60%-80%（含）的课程，学生评教计为

70分；排序在后 20%的课程，学生评教计为 60 分。 

3.“同行评价”（B）参与人员由院外专家、院校督导、学院领导、各专业负责人、

学院骨干教师、研究生学位点负责人共同组成，具体执行由工作小组依据实际情况决

定。 

4.“教学材料评价”(C)得分由学院督导组根据教学文档的完整性和试卷（或论

文、报告等）的批阅情况给出。其中，教学文档的完整性占 50分，试卷（或论文、报

告等）的批阅情况占 50分。 

5.“教学异常”（D）属扣分项，申报教师因个人原因调课扣 5分/次，成绩未按时

录入系统并提交扣 5分，因个人原因更正成绩扣 5分/学生人次。 

6.“优课优酬”按学期计算，教师申报本科生课程、研究生课程“优课优酬”奖

励，任课教师所授相同课程（同一课程编号）如有多个教学班，仅限一个教学班进行申

报。 

7.“优课优酬”实行一票否决制： 

①本科生课程学期初、研究生课程学期末不能按时完整提交教学材料者； 

②课程教学主讲人出现教学事故者； 

第六条 奖励方式 

1.获得“优课优酬”奖励的教师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申报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

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2.“优课优酬”奖励作为学院教学工作业绩考核、专业建设与评估、课程建设项

目验收等的重要指标之一。 

3.获得“优课优酬”奖励的教师，将予以表彰且按照不同“优课优酬”申报类型

核准并发放奖励性课酬。具体为： 

“优课优酬”一等奖励：获得该类奖励者按照 X元/课时的标准核发奖励；具体奖励

发放标准将基于年终岗位绩效工资实际金额动态调整。 

“优课优酬”二等奖励：获得该类奖励者按照(0.6﹡X)元/课时的标准核发奖励; 

“优课优酬”三等奖励：获得该类奖励者按照(0.3﹡X)元/课时的标准核发奖励； 

 



附件 1：经济学院“优课优酬”奖励综合评价表 

申报人姓名  
课程名称 

（开课号） 
 

所在系或实验中心  课程门类  

课程性质  

A：国家和浙江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B：浙江省优秀研究生在线课程 

C：浙江省课堂教学改革项目 

D：校级通识选修核心课程 

E：校级翻转课堂改革建设项目 

F：新生研讨课 

G：研究生核心课程 

H：其他 

（A）学生评价  

（B）同行评价（含督导、院领导等） 

序号 评价材料 分值（分） 评价得分 

1 教学态度 25  

2 教学内容 25  

3 教学能力 25  

4 教学效果 25  

合计（100 分）  

同行教师签名  

（C）教学材料评价 

序号 评价材料 分值（分） 评价得分 

1 教学文档完整性 50  

2 
试卷（或论文、报告等）批

阅情况 
50  

合计（100 分）  

（D）教学异常情况评价 

序号 异常指标点 分值（分） 评价得分 

1 因个人原因教师调课 -5 分/次  

2 成绩未按时录入系统并提交 -5  

3 成绩更正 -5 分/学生人次  

合计   

总体评价 

工作小组评价意见：___________ 

A  推荐一等奖励     

B  推荐二等奖励 

C  推荐三等奖励     

D  不推荐奖励 

综合得分（100 分）  综合排序  

（工作小组）负责人签名  

 



 

主题词：  优课优酬  教学工作  实施细则                                                   

送：   教务处   研究生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2019年 7 月 24 日印发 


